
重点任务分工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任务 负责部门 
时间

进度 

1 

进一步拓展网络消费领域，加快推进中小城市电

子商务发展，支持电子商务企业向农村延伸业务，

推动居民生活服务、休闲娱乐、旅游、金融等领

域电子商务应用。在保障数据管理安全的基础上，

推进商务领域大数据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促

进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推广“网订店取”、“网

订店送”等新型配送模式 

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农业部、

供销合作总社等

（列第一位者为

牵头部门，下同） 

持续

实施 

2 
加快推进电子发票应用，完善电子会计凭证报销、

登记入账及归档保管等配套措施 

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税务总局

等 

持续

实施 

3 

加强物流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提高物流社会化、

专业化水平。允许符合标准的非机动快递车辆从

事社区配送。鼓励超市、便利店、机场等相关场

所依法依规发展便民餐点 

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公安部、

财政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交通

运输部、邮政局、

食品药品监管总

局等 

持续

实施 



4 

支持商贸物流园区、仓储企业转型升级，经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的第三方物流和物流信息平台企

业，依法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优惠政策 

科技部、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

商务部、税务总

局等 

持续

实施 

5 
推动城市配送车辆统一标识管理，保障运送生鲜

食品、主食制品、药品等车辆便利通行 

交通运输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邮政局

等 

2014

年底

前启

动 

6 

制订全国公益性批发市场发展规划，统筹公益性

市场建设，加快形成不同层级、布局合理、便民

惠民的公益性市场体系 

商务部、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国

土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环

境保护部等 

持续

实施 

7 

探索采取设立农产品流通产业发展基金等模式，

培育一批全国和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支

持全国农产品跨区域流通骨干网络建设，完善产

销衔接体系。落实和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政策 

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商务部、

农业部、税务总

局、供销合作总

社等 

2014

年底

前启

动 

8 

城区商品批发市场异地搬迁改造，政府收回原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后，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安排

商品批发市场用地 

国土资源部、商

务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等 

持续

实施 



9 

通过加强市场周边道路、停车位、公交停靠站点

等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客货运交通组织

等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城市物流配送存在的通行

难、停车难、卸货难等问题 

住房城乡建设

部、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等 

持续

实施 

10 

加快生活性服务业营改增步伐，合理设置生活性

服务业增值税税率，加大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

税的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小

微企业发展 

财政部、税务总

局 

2014

年底

前启

动 

11 

尽快完善银行卡刷卡手续费定价机制，取消刷卡

手续费行业分类，进一步从总体上降低餐饮业刷

卡手续费支出 

发展改革委、人

民银行 

2014

年底

前启

动 

12 

拓展国内商品市场对外贸易功能，借鉴国际贸易

通行标准、规则和方式，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

上，适当扩大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试点范围，打

造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管理规范、辐射面

广的内外贸结合市场 

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财政部、

人民银行、海关

总署、税务总局、

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外汇局等 

2014

年底

前启

动 

13 

进一步推进工商用电同价。鼓励大型商贸企业参

与电力直接交易。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试点，允

许商业用户选择执行行业平均电价或峰谷分时电

价 

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等 

2014

年底

前启

动 



14 

着力破除各类市场壁垒，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

含有排除、限定竞争内容的规定，不得限定或者

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行政机

关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取消针对外地企业、

产品和服务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

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等歧视性政策，落实

跨地区经营企业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政策 

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商务部、

税务总局、工商

总局等 

持续

实施 

15 

抓紧研究完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规范

及相关制度，强化日常监管，健全举报投诉办理

和违法行为曝光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集中开展重点商品、重点领域专项整治行动。强

化对农村市场和网络商品交易的监管。加强行政

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商务部、法制办、

工商总局、质检

总局等 

持续

实施 

16 
推动建立健全覆盖线上网络和线下实体店消费的

信用评价机制 
商务部等 

2014

年底

前启

动 

  

 


